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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斗六市公所 110年「道路工程」廉政防貪指引 
項次 標題 說            明 

1 類型 舊有瀝青未依契約數量刨除，以不實文書詐取工程款案 

2 案情概述 甲擔任道路改善工程承辦人，該工程由廠商乙承包。

乙為增加工程利潤，於施工時未依合約規定先刨除舊有 5

公分瀝青混凝土，再新鋪 5 公分厚度之瀝青混凝土，以偷

工減料方式，減少瀝青混凝土刨除數量及新鋪數量，並損

減刨除瀝青混凝土折價價值之機關收入，於施工數量計算

表等相關文書，登載不實之數據，藉此表明已依約鋪設瀝

青混凝土。 

乙為避免甲將前開偷工減料情事向上舉報，分別於工

程施作、驗收時，交付現金予甲，並以招待吃飯、喝花酒

等方式交付不正利益。甲為配合乙順利取得工程款，於辦

理驗收程序時，違反規定未現場抽驗鑽心取樣試體之厚

度，而任由廠商填載後，製作不實驗收紀錄，而後檢附乙

所提供之前述登載不實施工數量計算表、工程驗收紀錄、

驗收鑽心照片等業務文書，一併向機關核銷請領工程款

項，使該機關誤認前開工程驗收數量與施作數量相符，施

作品質亦符合契約規定，而據以核發工程款。 

3 風險評估 (1) 未善盡監工督導責任。 

(2) 未詳實審核廠商資料文件。 

(3) 未落實竣工確認。 

4 防治措施 (1) 編列回收舊料費用。 

(2) 加強內部管理機制。 

(3) 訂明規範並查驗瀝青配比 

(4) 落實履約管理，執行重點督導。 

(5) 落實檢驗停留點查驗。 

5 參考法令 (1) 刑法第 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。 

(2) 刑法第 216條行使登載不實文書罪。 

(3)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3 款。 
 


